附件三：
西南大学网络教育新生入学资格审核认定办法
一、新生入学资格审核方式
1．我院入学资格审核工作在新生录取工作前完成。
2．入学资格审核方式为：学习中心对考生的入学资格按照我院的要求进行严格仔细的初审，然后将入学资格审核材料的电子扫描件上传我院的管理平台，由我院对考生入学资格逐一进行核审，最后交由教育部终审。
3．凡因新生入学材料不齐或审核不合格的考生我院一律不予录取。
二、学习中心初审报名材料的检查内容为：
4．报名材料是否齐全与规范；
5．身份证与毕业证文字内容（姓名、出生年月等）是否相符；
6．毕业证书是否真实，是否属于国民教育系列。报考专升本层次的考生起点学历证书须能在“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http://www.chsi.com.cn）查询（以下简称“学信网”）。
三、对毕业证书审核的要求
7．报名时考生必须已经具备起点文凭。即报考我校网络教育高起本和高起专层次的考生必须已经获得国民教育系列高中或同等学历文凭；报考专升本考生必须已经获得国民教育系列专科文凭；报考本科二学历考生必须已经获得国民教育系列本科文凭。
8．高中起点的考生，必须持有国民教育系列高中、中师、中等专业学校、技校、职业高中等毕业文凭。
专科起点的考生，必须持有国民教育系列大学专科（含高职专科）毕业文凭。本科起点的考生，必须持有国民教育系列大学本科毕业文凭。专科起点考生（含本科起点考生）的文凭必须是经过电子注册并可在“学信网”上查询。若考生的毕业证书无法直接在“学信网”上查询，考生须提供由“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出具的《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
9．按教育部文件规定，春季考生所持报名的毕业证书的落款时间必须是在2月28日及以前，秋季考生所持报名的毕业证书的落款时间必须是在8月31日及以前。
10．专升本层次审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11．凡持不符合条件的毕业证书或持假毕业证书进入我校网络教育学习的学生，不论我院审核结果如何，一经查明，一律按自动退学处理，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均由提供报名资料者本人负完全责任，所交费用不予退还。若已经毕业的学生，除退回我校毕业证书、宣布所获的毕业证书无效和取消在教育部的电子注册外，还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
四、对身份证审核的要求
12．身份证必须为本人在有效期限内的真实身份证件。
13．身份证过期或遗失者，可暂时提供常住户口登记卡，在招生结束前提供补办新身份证的复印件一份。
14．若身份证信息与毕业证上不一致时按以下办法办理：
14.1考生毕业证和目前身份证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不能同时发生变化。
14.2 所有学生录取后，若教育部新生学籍清查未过，必须按照要求提供《学历认证报告》。
五、对考生来源地的审核
15．按照就近报考的原则，考生选择户籍所在地的学习中心报考。若因工作需要选择到外省学习中心报考，考生除提供真实的《工作证明》或居住证明外，还需提供一张考生在学习中心考试的电子照片（学习中心工作人员作陪）。广东省、上海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福建、浙江省、重庆籍考生异地报考，必须在学习中心与我院工作人员视频审核。
